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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教育部 函

受文者：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
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四)字第11226023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時數登錄操作說明 (6270_A09000000E_1122602370_senddoc2_
Attach1.pdf)

有關教育實習學生至少完成性別平等教育研習2小時案，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依本部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2.0─教育人員與師資培育短程
具體作法(通過甄試之職前教師應完成性別平等教育工作
坊，時數至少18小時)暨「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
辦理教育實習辦法」第4條規定辦理。
依上開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2.0對於研習時數的規定，其中
為提升教育實習學生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知能，請規劃

實習學生完成性別平等教育研習至少2小時，自112學年度
第1學期實施，請貴校配合辦理，並轉知實習學生至全國
教育實習資訊平臺登錄性別平等教育研習相關資訊。

本部將於每學期實習結束時，檢視各校實習學生完成性別

平等教育研習至少2小時之達成率。
檢附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時數登錄操作說明1份。

正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、大葉大學

副本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(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)
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謝文瑾
電話：02-7736-6309
電子信箱：wenchin@mail.moe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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